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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工信厅联电子函〔2022〕30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民政厅（局）、卫生健康委，有关中央企

业： 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

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

体系规划的通知》，落实《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，促进典型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推广

应用，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，现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

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智慧健康养老产品。主要包括六类产品及多种产品集

成应用的场景化解决方案。六类产品为：具有趋势分析、智能预

警等功能的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；功能代偿型等老年辅助器具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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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产品；具有行为监护、安全看护等功能的养老监护类智能产

品；具有健康状态辨识、中医诊断治疗等功能的中医数字化智能

产品；围绕助老助残、家庭生活需求的家庭服务机器人；实施适

老化改造的智能产品。 

（二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。主要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、互联

网+健康咨询/科普等两类智慧健康服务；互联网+居家养老生活

照料、互助养老、老年人能力评估、线上老年教育/购物等四类智

慧养老服务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从事相关领域生产经营活动

的独立法人单位，注册时间不少于 2 年； 

2.具有完善的营销及售后服务网络，经营状况稳定，3 年内未

发生严重违法事件以及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； 

3. 拥有所申报产品的自主品牌，同一型号产品只能由 1 家主

体申报。 

（二）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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